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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一章 总则 

　　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区行政区划管理，妥善处理边界争议，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

定》）和国务院发布的《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　　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区境内行政区划的调整、变更、更名，政府驻地的迁移，行政区域边界争议的处理，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和行政区划的档

理。 

　　第三条 行政区划应当保持相对稳定。必须变更时，应当坚持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原则。 

　　第四条 行政区划管理实行分级负责制，各级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管理权。 

　　各级民政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管理行政区划的主管部门。 

　　第二章 行政区划管理 

　　第五条 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划分如下： 

　　（一）自治区分市（地级）、县（市）； 

　　（二）市（地级）分为县（区）； 

　　（三）县（市）分为乡、镇。 

　　第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需要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可按地区设立行政公署，作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。 

　　市（县级）和市辖区，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，作为它的派出机关。 

　　第七条 行政区划变更的审批权限： 

　　（一）下列行政区划变更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上报国务院审批： 

　　１．自治区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，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； 

　　２．行政公署的更名和驻地的迁移； 

　　３．市、县、市辖区的设立、撤销、更名和隶属关系的变更及县（市）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； 

　　４．县（市）行政区域界线的重大调整、变更。 

　　（二）下列行政区划的变更由市和行政公署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： 

　　１．县（市）、市辖区的部门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； 

　　２．乡（镇）的设立、撤销、更名、驻地的迁移和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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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三）下列行政区划的变更，由行政公署和所在市人民政府审批： 

　　１．乡（镇）行政区域界线的部分调整和变更； 

　　２．街道办事处的更名、撤销和驻地的迁移。 

　　（四）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设置、变更及更名由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审批。 

　　第八条 变更行政区划必须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，其内容包括： 

　　（一）变更报告，包括变更的理由，区域范围，隶属关系，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，人口和面积数字； 

　　（二）拟变更的行政区域界线地图。 

　　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行政区划变更文件、图纸应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及民政部门备案。 

　　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区划调整变更的文件、图纸等，均系国家档案资料，应当严格管理。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图，未经自治区民政厅批准，

翻印、出版。 

　　第十一条 各级行政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属国家所有。共开发利用，应维护行政区划管理，由所在地县以上人民政府行使管理权。 

　　第十二条 凡我区境内的农、林、牧场及工矿企业等单位使用的土地，无论其隶属关系如何，均应服从当地人民政府的管理。 

　　第十三条 我区境内跨越行政区域的吊庄移民，搬迁稳定后，在设置行政建制、划分行政区域时，经迁出、迁入县协商同意，移交迁入县人民政府管

　　第三章 边界争议处理 

　　第十四条 边界争议，是指省、自治区之间，市、县之间，乡、镇之间，双方人民政府对毗邻行政区域界线的争议。 

　　第十五条 边界争议发生后，争议双方人民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。严禁聚众闹事，械斗伤人；严禁抢夺和破坏国家、集体和个人的财

　　发生群众纠纷时，争议双方人民政府必须立即派人到现场调查处理，并报告争议双方的上一级人民政府。 

　　第十六条 处理边界争议由争议双方的人民政府，从实际出发，兼顾当地双方群众的生产和生活，实事求是，互谅互让地协商解决。 

　　争议双方经协商未达成协议的，双方应当将各自的解决方案并附边界线地形图，报送双方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处理。 

　　争议双方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受理的边界争议，由其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调解；经调解未达成协议的，由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解决方案，报

人民政府决定。 

　　第十七条 处理边界争议的依据： 

　　（一）国务院及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行政区划文件或边界线地形图； 

　　（二）争议双方的上级人民政府解决边界争议的文件和所附边界线地形图； 

　　（三）争议双方人民政府解决边界争议的协议和所附边界线地形图。 

　　第十八条 争议双方人民政府达成的边界协议，或者争议双方的上级人民政府解决边界争议的协议或决定，自边界协议签字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解决边

议的决定下达之日起生效。 

　　凡前款协议或者决定涉及自然村隶属关系变更的，必须按照《规定》中有关行政区域界线变更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办理。 

　　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处理边界争议，资料必须完整，并履行备案手续。争议双方达成的协议及附图，由双方人民政府联合上报备案；争议双方的

人民政府解决边界争议的决定和附图，由作出决定的人民政府上报备案。 

　　第二十条 勘定乡以上行政区域界线，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。正式划定的行政区域界线，必须严格遵守，并加强管理。 

　　第二十一条 凡是正式划定的县以上的行政区域界线，必须竖立界标，任何人不得擅自移动或毁坏。 

　　第四章 处罚 

　　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，应当对导致争议的人民政府的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员或者其他肇事者，

给予行政处分、治安管理处罚；情节严重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当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　　第二十三条 行政区域边界划定后，违反本办法规定越界侵权造成损害的，当事一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　　第五章 附则 

　　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民政厅负责解释。 

　　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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